
附件 1

四川省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操作指南

为规范设立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,切实加强集中监管仓

运行管理,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关于进口冷链食品疫情防控

的有关规定,制定本操作指南。

一、集中监管仓的建立

(一)原则上“一县一仓”。 全省涉及进口冷链食品输入的县

(市、区),原则上按一县(市、区)一仓要求,设立进口冷链食品集

中监管仓(以下简称集中监管仓)。 进口冷链食品输入较少或无

进口冷链食品输入的区域,可根据贮存能力、交通条件、监督管理、

疫情防控等综合因素,报经所属市(州)应急指挥部同意后,统筹

合并设立。

(二)配备工作力量。 集中监管仓应配备冷链食品暂时贮藏

必须的设施设备和作业人员。 集中监管仓属地应急指挥部成立由

市场监管、卫生健康、交通运输、商务、农业农村、海关、公安等部门

(单位)联合组成的驻仓工作组,负责集中监管仓日常管理,指导

仓内作业人员开展工作。

(三)分仓分区管理。 集中监管仓分为特殊仓和常规仓。 特

殊仓用于暂存信息资料不全、来源不明、涉嫌走私的冷链食品等特

殊货物,常规仓用于其他进口冷链食品的集中监管。 特殊仓和常

规仓均实行分区管理,原则上应设置车辆消杀区、入卸货作业区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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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样消毒作业区、出仓等待区、隔离区等功能空间,货物出入仓应

设置专用通道,避免交叉污染。

(四)入仓预约申报。 凡是进入本行政区域内储存、分拨、加

工、销售的进口冷链食品,应于计划到达 48 小时前向驻仓工作组

预约申报,如实填报起运地、海关通关单证号、货物名称、外包装消

毒情况、核酸检测情况、承运车辆号码、收货地等相关信息。 相关

食品到达后应首先运抵集中监管仓接受全面核酸检测和预防性全

面消毒,做到“应进必进”“应检必检”“应消必消”。

二、入仓前管理

(一)查验卸货。 驻仓工作组应根据预约申报情况,查验拟入

仓进口冷链食品通关单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、核酸检测报告、消毒

证明和追溯信息等信息,并对运输车辆司机、随车人员相关信息进

行查验,同时指导作业人员对运输车辆车身外体进行全面消毒。

资料信息齐全的,引导至卸货作业区进行卸货;完成卸货后,对运

输车辆内壁进行全面消毒。 资料信息不齐全的,引导至特殊集中

监管仓进行进一步核实。

(二)入仓登记。 对常规仓,驻仓工作组应详细记录入仓货物

来源、运输车辆、报关、货主、提货单位等信息,填写《进口冷链食品

入仓登记表(常规货物)》 (附件 1—1)。 对特殊仓,驻仓工作组应

详细记录入仓货物来源、运输车辆、货主等信息,填写《进口冷链食

品入仓登记表(特殊货物)》(附件 1—2)。 相关资料和记录至少应

留存 2 年。

三、仓内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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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实施全面核酸检测。 入仓货物登记后,驻仓工作组指导

作业人员依据每批次进口冷链食品所有独立包装全检的原则开展

样本采集。 采集完成后进行核酸检测。

(二)开展预防性全面消毒。 检测结果呈阴性的,驻仓工作组

指导作业人员按照《冷链食品生产经营过程新冠病毒防控消毒技

术指南》《进口冷链食品预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》 (联防联控机

制综发〔2020〕245、255 号)等要求开展消毒作业,对货物外包装六

面进行全面消毒,并详细记录消毒情况。 货物进入市场流通或转

运其他冷库贮存后,由后续开箱者负责内包装消毒。

(三)规范仓内货物码放。 入仓进口冷链食品应以运输车辆

为单位码放,即一车货物为一个独立的区域,并建立堆垛卡(内容:

入垛时间、产品名称、产地、运输车辆信息、数量),区域内按货物批

次根据疫情严重程度实行分类码放,离地隔墙,防止交叉污染。

(四)检测结果的处置。 检测结果呈阴性的,驻仓工作组办理

出仓手续;检测结果呈阳性的,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开展处置工作,

并按照《关于加强冷链食品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等工作的紧急通

知》(联防联控机制综〔2020〕220 号)中《新冠病毒核酸阳性食品处

置指南》对相关货物进行无害化处理。

四、出仓管理

(一)常规仓。 进入常规仓的进口冷链食品,经预防性全面消

毒、全面核酸检测阴性,并取得加盖有“ ××县(市、区)进口冷链食

品集中监管仓专用章”的《四川省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出仓

证明》(附件 1—3)后,由驻仓工作组通知提货单位(货主)提货,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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货单位(货主)应在规定的时限内提货。 如超时未提货的,产生的

费用由提货单位(货主)承担。 经催告后超过一年未提货的,按照

仓储保管合同相关规定处置货物。 提货须 “整车入仓、整车出

仓”,不得分拆多批次提货。

(二)特殊仓。 进入特殊仓的冷链食品,经预防性全面消毒、

全面核酸检测阴性后,由驻仓工作组通知提货单位(货主)在期限

内补齐相关资料,办理出仓手续;未补齐的,报请当地疫情防控指

挥部同意后移交相关部门查处。

(三)出仓登记。 出仓时,驻仓工作组应登记出仓信息,建立

管理台账;督促提货单位(货主)在“川冷链”食品追溯平台上传进

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出仓证明;未完善相关信息,不得出仓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集中监管仓应按照相关防控技术指南及消毒指南要求,定期

对仓内外环境、装卸工具、贮存设备等定期清洗、消毒、检修,保证

设备正常运行,保持良好的食品贮存环境。 仓内工作人员应按照

《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工作人员防护指南》(附件 4)的相关要

求,落实各项防护措施,确保人员安全。

附件: 1—1. 进口冷链食品入仓登记表(常规货物)

1—2. 进口冷链食品入仓登记表(特殊货物)

1—3. XXX 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出仓证明

1—4. 四川省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平面示意图(参考)

1—5. 四川省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工作流程图(参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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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—1

进口冷链食品入仓登记表（常规货物）

序

号

入仓

时间

货品来源 车辆 报关信息 提货单位

记录

人及

联系

方式

来货公司

及地址

联系人及

联系方式

车牌

号及

道路

运输

证号

随车人员姓

名、身份证

号码及联系

方式

商品

名称

报关单

编号及

通关单

证号

集装

箱号

原产

国

批

号

入境

口岸

数量/单位

提货

公司

联系

方式件 重量/kg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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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—2

进口冷链食品入仓登记表（特殊货物）

序 号 入仓时间

货品来源 车辆 提货单位
记录人

及联系

方式来货公司及地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车牌号
随车人员姓名、身份

证号码及联系方式
提货公司 联系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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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—3

编号：XX县(D或 X)2021XXXXXX

XXX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

出仓证明（存根）

公司（个人）：

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放入我仓的（产品名称） ，产地： ，规

格（最小单体数×最小单体重量）共计 件公斤， 产品（货物条

形码或自编码），批号分别为： ，经新冠病毒核酸抽样检测和全面预防性消

毒，准予出仓。请于 202 年 月 日前提出全部货品，逾期不提取的，将按规定向

你单位收取存储费用。

（证明编号说明：县（市、区）名称首字母(D代表冷冻肉品或 X代表冷冻水产品)+年月日+四位自编号）

XX县（市、区）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

202 年 月 日

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―

编号：
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XXX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

出仓证明

公司（个人）：

你单位于 年 月 日放入我仓的（产品名称） ，产地： ，规

格（最小单体数×最小单体重量）共计 件公斤， 产品（货

物条形码或自编码），批号分别为： ，经新冠病毒核酸抽样检测和全面预防

性消毒，准予出仓。请于 202 年 月 日前提出全部货品，逾期不提取的，将按规

定向你单位收取存储费用。

XX县（市、区）进口冷链食品集中监管仓

202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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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—4



— 12 —

附件 1—5




